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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7日，长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安徽省金标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依法对枣庄口口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食品进行抽检。抽取的样品为沙琪玛,生产日期为:2024-01-17，规格型号：散装称重，商标：红枝头+图形，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霉菌项目不符合GB 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报告编号：JBZ-C-2024030067。
2024年3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送达上述检验报告并对该单位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抽检不合格的沙琪玛产品。
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为进一步查明案情，报经局领导批准申请当日立案调查。
经查，涉案沙琪玛系2024年1月17日生产，共生产50箱，销售价格40元/箱，货值2000元，利润：2元/箱，违法所得：100元。当事人在收到检验报告及检验结果告知书后，主动制定不合格食品召回计划，积极开展问题排查整改，提交了排查整改报告。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违法事实存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合法经营主体资格；
2.法定代表人郭勇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
3.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食用农产品）、安徽省金标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书各1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的沙琪玛检验不合格的情况；
4.现场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各4张，证明抽检报告送达情况及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事实；
5.询问笔录1份，证明涉案不合格沙琪玛的货值、违法所得等情况；
6.配料表1份，产品生产记录1份，产品出厂检验报告1份，出库记录1份，销售记录1份，回款记录1份，证明涉案沙琪玛生产与销售情况；
7.产品召回计划、召回公告、召回记录、整改报告、召回报告各1份，证明当事人事后对产品进行召回和整改情况。
本局于2024年5月30日向当事人下达了薛市监罚告〔2024〕5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视为放弃该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的规定，构成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事后积极进行整改，涉案货值金额较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及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六）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据资料的”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给予减轻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减轻）：
1.没收违法所得壹佰元整（¥100.00）；
2.罚款贰万元整（¥20000.00）。
罚没款共计贰万零壹佰元整（¥20100.0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工、农、中、建）任一银行网点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缴款码:3704 032400000807606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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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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